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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构及其悖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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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从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而言，记者拒证权有其建构的合理性。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记者拒证权
保障了新闻自由，却妨碍了司法公正。记者拒证权的悖论的实质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一种博弈，是法律对两种价

值的平衡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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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证权，即拒绝作证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范
畴，而记者拒证权（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作为一项法律权
利，按美国“出版自由与记者协会”定义，是指在司法活动

中，新闻记者拒绝作证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也就是说，

记者拒证权是指在司法案件中，司法机关强制记者作证或

透露信息来源及相关内容时，记者有权拒绝透露，并有权

拒绝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取证。在世界各国的法律条文及

其相关案例中，就明确规定了某些特殊行业因其工作性质

的特殊性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在国内学界，记者拒证权

的法理建构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记者提供详细的信息

源确实有利于司法活动的顺利开展；但另一方面，记者不

拒绝作证也会影响大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从而影响新闻自

由和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本文拟从学理的角度对新闻

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构及其悖论与困境展开剖析。

一　记者拒证权的法理建构
从法理上展开记者拒证权的建构，首先必须明确以下

两点：记者拒证权的主体和记者拒证权的适用内容。就主

体而言，首先要对新闻记者的身份进行确定。不同的国家

对记者身份有着不同的内涵确定，在我国，一般认为，新闻

记者不仅仅是一线采访的记者，同时，对新闻进行审稿处

理的编辑人员以及相关主管人员，都应当是记者拒证权的

合法主体。就内容而言，从各国对拒证权的法理阐释来

看，记者拒证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记者有权拒绝

透露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及其相关信息，有权拒绝提供可能

曝光信息提供者的信息内容，有权拒绝司法部门对其提供

新闻源的相关质询，有权拒绝司法部门对其因职务原因所

获得的相关资料和物品的调查。也就是说，记者拒证权的

保护主体是信息提供者或者说信息源，而不是信息本身。

从新闻自由的角度而言，记者拒证权有其建构的合理

性。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各国的立

法中都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言论自由就

包括了表达的自由，而公民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信息以及自

己的身份，无疑是表达自由的一种体现。毕竟，相对于新

闻工作者来说，很多新闻信息可能涉及一些个人隐私，基

于此，信息提供者首先想到的是新闻提供之后自身的人身

安全或身份隐密问题。公众在对新闻记者提供某种信息

的同时，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以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并不愿意新闻记者公开他们的身份，甚至不同意不经

他们允许而公布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如果新闻工作者不

能很好地保守秘密，可能会对信息提供者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和纠纷，甚至影响人身安全。而且，现实中我们也不难

发现，当我们要揭露举报某一现象时，一旦发现需实名举

报，我们就会产生某种担忧。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自己

的信息是否能得到安全保密，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自己

的举报会受到举报对象的打击报复，尤其是当举报方处于

弱势地位或举报对象是国家公权力时。在这个意义上，对

普通的大众来说，隐匿自己的身份就不仅必要，而且也是

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因此，信息源只有与新闻从业者之间

保持良性的信任关系，信息提供者才会选择向新闻媒介披

露真相，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才会得到真正的实现。由此可

见，要保障新闻自由，新闻记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信赖

关系是基础，而这种信赖关系，是以新闻记者对信息提供

者的保密承诺为基本前提。

此外，从新闻工作的具体开展而言，新闻事业或者整

个社会需要信息提供者提供一些隐秘的消息来对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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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社会现象进行监督和揭露。如果新闻工作者不能保

守信息来源的渠道，信息提供人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

么新闻工作者就不会再次获得信息提供者的信任，也就不

会再有真实的信息源，从而影响新闻信息的持续获得，同

时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进行

监督和打击。这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言，“恪守诺言的真正

意义所在也是新闻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１］８４因此，对新

闻从业者而言，隐匿信息来源以及信息提供者的相关信

息，一方面既体现了信息交流上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对新闻线人的保护。同时，这也是能使新闻从业者保持

新闻畅通和有持续稳定消息来源的前提。如果记者泄露

信息提供者或信息源，就会危及信息提供者及其相关方面

的利益，也会使民众对新闻记者产生“不可靠的”想法，进

而导致新闻采访陷入困境。用莱文斯的话来说，新闻记者

只有对信息提供者做出保密承诺，不公开信息提供者的相

关信息及有关约定，信息来源才能获得保证。新闻记者应

当有信守这种承诺的义务［２］３５５。可见，虽然新闻真实性原

则告诉我们，新闻从业者有提供真实的信息合法来源的义

务，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新闻从业者的这一义务，对于

新闻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正如斯皮

尔伯利所言，如果记者主动或被迫披露信息提供者或信息

来源，由于披露而产生的信息流动会使媒体的公共监督职

能受到严重损害［３］１９。

在国际上，记者拒证权也是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

例。在美国，早在１８９６年，马里兰州出台的《保护新闻来源
秘密法》中就以专门法的形式规定了记者享有拒证权。美

国记者公会１９３４年曾经出台了一个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法
规《记者道德律》，其中明确规定：“新闻记者应保守秘密，

不许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

密消息的来源。”而报业投诉委员会也有一个《从业守则》，

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有道义上的责任

保护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而 １９８１年所通过的
《藐视法庭罪》第１０条更是明确规定：“除非法院相信，进
行某项披露是为了正义、国家安全，或者是为了预防骚乱

或犯罪所必需的，否则法院不可要求其他人披露其所负责

的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信息来源，任何拒绝此类披露的人也

不会因其拒绝行为而犯藐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

典》第５３条第１款规定：“因职业原因参与或曾参与定期
刊物或者无线电广播的准备、制作或者发行的人员，对于

刊物或无线电广播与资料的作者、投稿人或者提供消息人

的个人情况以及这些人员的工作内情，以这些情况涉及到

编辑部分的文稿、资料和报道为限。”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１０９条第２款也规定：“新闻记者作为证人被传唤就其执行
职务收集到的信息作证时，有权不泄露消息来源。”

从以上诸国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记者拒证权有着明

确的道德约束：新闻工作者有保守秘密的义务，这一方面

是新闻工作者从业诚信原则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新闻信

息的提供者安全原则的体现。关于新闻记者保密原则的

道德约束条例在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所颁布的《国

际新闻道德信条》和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所通过的《记者

行为原则宣言》中得到了法理上的支持，《国际新闻道德信

条》第三条规定：“关于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

露的事件，应当保守职业秘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

围内作最大限度的应用。”而《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六条

规定：“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守职业秘密。”虽然两

条规定并非明确的法律条文，但不可否认，这些规定为记

者拒证权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记者无权行使拒证权

的特殊情况应当加以明确规定，并通过对记者拒证权的合

理限制来规避其负面作用。因此，在立法的设置上，我们

还应当明确规定记者拒证权的主体及其权力行使范围。

应当在立法上赋予新闻记者陈述与拒绝陈述的权利［４］。

新闻记者应当有权在案件中判断揭露某新闻事实的来源

和隐匿其来源何者更合理，并依据其合理性就其问题选择

在法庭上作证。

二　记者拒证权建构的悖论
新闻记者应当具有拒证权，而事实上对此权利的合法

性有着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闻自由的

获得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新闻记者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工作有着特殊性，其职业道德和职

业实践都要求其为消息提供者保密。而且，记者有权拒绝

与其职业道德和职业实践相关的传讯，也是新闻自由的一

种体现。就后者而言，法庭只有基于和听取与案件相关的

所有证据，才可以做出对案件最公正合理的判决。毕竟，

证据的充分与真实决定审判的最终结果。正如有学者所

言，这种争议事实来源于两种利益的冲突，即“在民事诉讼

中让新闻业自由采访消息来源的利益及让法院和诉讼当

事人完整地了解证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利益”之间的

冲突［５］３０５。

在具体的判例中，相似案例的不同裁决结果也凸显了

这一悖论。如在１９９９年华裔科学家李文的案例中，李文被
控告窃取美国核机密，事后，李文提出诉讼，认为美国相关

部门将自己的信息透露给媒体侵犯了其隐私权，并要求

《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新闻单位的相关记者交出

信息源，后来这一诉讼请求受到法院否定，法院承认记者

有拒证权。而在 ２００４年的《纽约时报》记者米勒的案例
中，米勒因拒绝透露普莱姆是情报局特工的信息提供者，

被法官在２００５年判以“藐视法庭罪”而入狱。因此，记者
拒证权的建构也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一种博弈，

或者说是司法公正向新闻自由的一种让步。当然，一个国

家是否采纳这一原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平衡考虑的，如国

家犯罪情况、文化背景、判例惯例，等等。

如果我们从法官的审判角度而展开讨论的话，新闻自

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悖论其实也就是法律真相和事实真

相的矛盾。法律真相是指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根据

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认定的案件真相；事实真相则是指

案件实际情况的真相。一般来说，法律真相与事实真相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司法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尽可能使

法律真相吻合事实真相。但在案件的实际审判中，由于当

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证据的非法取得而不予

采用［６］，法官就只能根据有效证据作出案件的法律真相判

决。在这个意义上，一些隐匿不为人知的信息就成为了法

律真相接近事实真相的关键因素。在案件的审判中，法官

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实真相，但新闻记者由于某些原

因拒绝透露信息或信息源。法官只得依据所能获得的不

完全信息得出与事实真相有距离的法律真相，从而有损司

法公正的实现。可见，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记者拒证权体

现了权利的延伸，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寻求事实真相的同时

尊重他者利益的平衡趋势。但这么一来，司法的公开和公

正性就无法得到保证，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司法部门工作的

正常开展是极其不利的。而且，承认拒证权也很容易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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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司法误区：由于拒证权的保护内容并不在于信息

本身，而在于信息源，而事实上，很多违法信息源就是案件

中的被告方，由于新闻记者的拒证特权，就使得法官很难

追求案件的真相，而新闻记者也很容易沦为违法行为者的

保护者。基于此，不少人认为，新闻记者虽然是一个特殊

的群体，但并不能因此就享有与其他人不同的拒证特权，

因为其他人同样可以基于自我的职业特殊性而要求拒

证权。

此外，就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而言，真实性是新闻的重

要准则。然而，并非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具有诚实的人

品。就记者拒证权的建构来说，记者的道德素质是其前

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拒证权的建构依赖于新闻从

业者具有诚信这一理想完美型的道德素质。但事实上，并

不是每一位新闻记者都能够真正做到诚实守信，有一些新

闻从业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歪曲甚至虚构出一些莫须

有的新闻报道。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据可靠消息”、“据有关人士宣称”、“据相关部门透露”等

一些字眼。在这些字眼中，我们不难发现记者拒证权建构

中的内在悖论及隐忧：一方面，这些字眼毫无疑问彰显了

记者的拒证权，但另一方面，这些字眼也不可避免打着记

者拒证权的幌子提供着一些虚假新闻。尤其是在当下的

网络新闻中，“凸显眼球”是提高网络新闻点击率的一个有

效手段。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新闻通过这样一些帽

子来提升网站效益就变得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记者拒证权的建构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一

方面，它可以保证信息源与新闻从业务者之间的良性关

系；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为一些违背诚信的新闻从业者

提供某些隐匿的话语空间，而借此而生的各种虚假新闻的

报道也会使新闻媒体失去公信力。这也正如有学者所言：

“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称作民主的安全网，也是良心的庇护

所，但同时，它也是那些懒惰、马虎的记者的拐杖。”［１］７７基

于此，记者拒证权建构的首要前提就是新闻的真实性。真

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素质，然而，事实

上新闻从业者是否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认真

反思。笔者以为，只有从制度和道德层面保持真正的新闻

真实性，才能让记者拒证权的建构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才

不会成为虚假新闻的通行证，才能真正规避记者拒证权这

把双刃剑的负面作用。

虽然记者拒证权的建构有着合理的法理依据，但由于

记者拒证权所存在的负面作用，因此，在很多国家，对记者

拒证权的立法也是相当模糊，甚至处于缺失状态。就中国

而言，这一现状也急需引起国家及法学专家们的重视。早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的拒证主张。２００８年通过的《律师法》第３８
条也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

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虽然有着拒证权

的立法先例，但中国并没有相关的记者拒证权立法，相反，

在中国的法律中强调公民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如《刑事诉

讼法》第１２３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
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

任。”《民事诉讼法》第７２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
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

持证人作证。”在我们的相关法律中，证人（包括记者）有出

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证人拒绝作证，

或者在作证时提供虚假的证词，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

任。虽然在我国新闻界的一些非法律条文中有着对消息

提供者保护的相关规定，如《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

道德准则》第８条规定，“除需要对提供信息者保密外，报
道中应指明消息来源。”但这些规定并非明文法规，只是一

些松散的模糊规定，可以说，在我国为记者拒证权立法还

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三　结　语
随着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新闻自由的理念已逐渐深

入人心，人们也开始日益关注记者拒证权的建构问题。但

我国不仅没有明确记者拒证权的法理依据，且法学界和新

闻界对此问题也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仅仅停留于一般的

呼吁层面和争议层面。这也需要我国的立法者们真正认

识到记者拒证权建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在我国以后的

相关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弥补国家法律中的这一空白，

从而解决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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